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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规范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职业健康管理全流程，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防治

职业病，保护员工健康及其相关权益，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

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职业病分类和目录》《职业健康管理规范》及公司职

业健康管控要求，建立 “闭环管理、持续改进” 的职业健康管理机制，特制定本程序。

2适用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公司所有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作业场所、相关部门（HSE 管理部 / 质量安全

环保部、物流运输部、仓储中心、设备管理部、行政部、人力资源部、各业务部门）及接触职

业病危害因素的全体员工，覆盖以下范畴：

2.1作业场所类型
• 仓储作业区：物资搬运、存储（粉尘、重物搬运劳损）；

• 物流运输区：车辆驾驶（噪声、久坐劳损）、危化品运输（化学毒物泄漏）；

• 设备维护区：设备检修、焊接（噪声、电焊烟尘、化学溶剂）；

• 办公区：久坐办公（颈肩腰劳损、视力疲劳）、文印室（墨粉粉尘）；

• 辅助作业区：餐厅（油烟、生物因素如细菌）、配电室（电磁辐射）、实验室（化学毒

物、生物因素）。

2.2管控对象
• 职业病危害因素：化学因素（粉尘、化学毒物）、物理因素（噪声、高温、振动、辐

射）、生物因素（细菌、病毒）、工效学因素（重体力劳动、不良体位、久坐）；

• 接触危害因素员工：仓储搬运工、驾驶员、设备维修工、电焊工、文印员、办公人员、餐

厅工作人员、实验室人员等；



• 职业健康管理活动：危害因素辨识与评价、监测、控制、职业健康监护、培训、应急处

置、职业病诊断与处理、档案管理。

3术语与定义

3.1职业病危害因素
指在职业活动中产生或存在的，可能对员工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导致职业病的各种因素，包括

化学、物理、生物因素及工效学因素。

3.2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
指通过专业仪器、方法，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或强度）进行检测、记录与分

析，评估其是否符合国家职业接触限值标准的活动，包括日常监测、定期监测、专项监测。

3.3职业健康监护
指通过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解除劳动合同前）及应急（事故救援后）的健康检查，掌

握员工健康状况，早期发现职业健康损害，及时采取干预措施的管理活动，包括健康检查、健

康档案管理、健康评估与干预。

3.4职业接触限值（OELs）
指国家规定的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最高容许浓度（MAC）或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TWA），是判断危害因素是否超标的依据（如粉尘 TWA≤8mg/m³，噪声 8 小时

TWA≤85dB）。

3.5职业禁忌证
指员工从事特定职业或接触特定职业病危害因素时，因个体健康状况导致其更易遭受健康损害

或诱发原有疾病加重的情形（如哮喘患者禁忌接触粉尘，听力损伤者禁忌接触强噪声）。

3.6职业病诊断
指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卫生机构，根据职业病诊断标准和员工的职业史、职业

病危害接触史、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及临床表现等，综合判断是否患有职业病的

活动。

4职责分工

4.1公司最高管理者



• 承担职业病防治的最终责任；

• 保证职业健康管理所需经费（监测、防护、培训、体检）投入；

• 批准职业健康管理重大决策（如职业病危害治理项目、管理制度）；

• 批准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处理重大职业健康事件。

4.2管理者代表
• 负责建立、实施和保持职业健康管理体系；

• 监督职业健康管理工作的实施情况（如措施落实、隐患整改）；

• 向最高管理者报告职业健康绩效（如监测达标率、体检异常率）；

• 协调解决职业健康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4.3 HSE管理部 /质量安全环保部（归口管理部门）
• 牵头制定、修订本程序及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如危害因素监测计划、健康监护方案）；

• 组织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与风险评估，建立《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清单》；

• 负责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制定监测计划、委托有资质机构检测、分析结果、督促超标整

改；

• 统筹职业健康监护：确定体检对象 / 项目 / 频次、组织体检、跟踪异常结果处置；

• 监督职业病危害控制措施落实：检查工程防护设施运行、个体防护用品（PPE）使用；

• 组织职业健康培训：制定培训计划、开展培训（法律法规、防护技能）；

• 管理职业健康档案：建立企业职业健康档案（监测、体检总结），监督个人档案管理；

• 参与职业病诊断与处理：协助员工申请诊断、上报监管部门、跟踪诊疗情况；

• 组织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处置：启动预案、协调救援、调查原因、制定整改措施。

4.4人力资源部（新增职责）
• 负责员工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管理：收集体检报告、诊疗资料、职业史，终身保存；

• 组织职业健康培训：配合 HSE 管理部开展新员工三级职业健康培训、管理人员专项培训；

• 负责职业病患者的安置与待遇保障：协调调离禁忌岗位、落实工伤保险待遇（医疗、康

复、赔偿）；

• 依法为员工缴纳工伤保险：确保职业病患者能享受法定保险待遇；

• 配合 HSE 管理部开展离岗时健康检查：在解除劳动合同前通知员工完成体检。



4.5行政部
• 负责办公区、餐厅、辅助作业区职业健康管理：识别危害（如油烟、细菌）、落实防护

（油烟净化器、消毒）；

• 采购符合标准的个体防护用品（PPE）：按《PPE 配备标准》采购，验证产品合格证，建

立发放台账；

• 提供职业健康管理后勤保障：协调体检接送、培训场地、应急物资（急救箱、洗眼器）采

购；

• 负责病媒生物防治：在餐厅、仓库等区域开展灭鼠、灭蟑，控制生物因素危害。

4.6各业务部门（属地责任部门）
• 落实本部门职业病危害控制：执行工程防护（如除尘设备运行）、管理措施（如作息优

化）；

• 督促本部门员工正确使用 PPE：日常检查佩戴情况，纠正不规范行为；

• 组织本部门员工参与职业健康活动：配合体检安排、参加培训与应急演练；

• 及时上报职业健康异常：如员工出现疑似职业病症状（咳嗽、耳鸣）、危害因素超标；

• 参与职业病危害事故处置：在属地内组织人员撤离、协助封堵泄漏。

4.7全体员工
• 遵守职业健康管理制度与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PPE、执行作业规范；

• 参加职业健康培训与健康监护：按要求参加培训、体检，如实告知个人健康史（如既往病

史）；

• 报告职业健康隐患与异常：发现危害因素超标（如粉尘过大）、身体不适，立即上报部门

负责人；

• 配合职业病诊断与处理：提供职业史、接触史，协助诊断机构调查；

• 参与应急处置：按预案撤离、配合救援，保护事故现场。

5管理程序

5.1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与评价（整合新 4.1）

5.1.1辨识范围与内容

1. 辨识范围：覆盖公司所有作业场所、岗位、作业活动，重点关注：



◦ 化学因素：仓储粉尘（水泥、金属）、焊接烟尘、清洗剂（溶剂汽油）、实验室试剂

（酸碱）；

◦ 物理因素：车辆 / 设备噪声、夏季室外高温、配电室电磁辐射、设备振动；

◦ 生物因素：餐厅食品细菌（如沙门氏菌）、实验室病毒 / 细菌、仓库霉菌；

◦ 工效学因素：仓储重体力搬运、办公久坐、设备操作不良体位（如弯腰维修）。

1. 辨识频次：

◦ 常规辨识：每年 1 次，由 HSE 管理部组织各部门开展全面辨识；

◦ 动态辨识：新增作业场所 / 岗位、变更工艺 / 设备、使用新化学品时，7 日内完成专项

辨识。

5.1.2辨识方法与风险评价

1. 辨识方法：

◦ 现场调查法：查看作业流程、设备布局、员工操作姿势，记录危害产生环节；

◦ 检测检验法：对疑似超标区域（如高噪声设备旁）进行初步检测，确定危害强度；

◦ 员工访谈法：了解员工岗位感受（如是否头晕、耳鸣）、既往健康异常情况；

◦ 资料查阅法：查阅设备说明书、化学品 MSDS、历史监测报告、体检档案。

1. 风险评价：

◦ 采用 “定量 + 定性” 结合方法：定量（检测浓度 / 强度与限值对比）、定性（健康影响

程度、接触人数）；

◦ 风险等级划分：高风险（超标且影响严重，如焊接烟尘）、中风险（接近限值，如仓

储粉尘）、低风险（远低于限值，如办公区墨粉）；

◦ 确定优先控制顺序：高风险因素优先治理（如安装焊接排烟装置），中风险因素持续

监控，低风险因素定期复查；

◦ 形成《公司职业病危害因素辨识与风险评价报告》，报管理者代表审批，更新《职业

病危害因素清单》。

5.2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整合新 4.2）

5.2.1监测计划制定

HSE 管理部每年 12 月制定下一年度《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计划》（附录 A），明确：

1. 监测对象：纳入清单的中高风险危害因素（低风险因素每 2 年监测 1 次）；

2. 监测点设置：



◦ 粉尘：仓储搬运点、焊接作业点（2-3 个采样点，覆盖员工主要作业位置）；

◦ 噪声：车辆驾驶位、设备操作位（如空压机旁）；

◦ 化学毒物：清洗剂使用工位、实验室试剂存储区；

◦ 高温：夏季室外作业点（如露天物资装卸），每月高温期监测；

1. 监测方法与标准：

◦ 粉尘：GBZ/T 192.1《工作场所空气中粉尘测定》（称重法）；

◦ 噪声：GBZ/T 189.8《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噪声》（声级计法）；

◦ 化学毒物：GBZ/T 160《工作场所空气有毒物质测定》（对应方法）；

◦ 高温：GBZ/T 189.7《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 高温》（WBGT 指数法）；

1. 监测频次：

◦ 高风险因素（焊接烟尘、强噪声）：每半年 1 次；

◦ 中风险因素（仓储粉尘、化学毒物）：每年 1 次；

◦ 高温：夏季（6-8 月）每月 1 次；

◦ 特殊情况：工艺变更、员工投诉健康不适、上次监测超标时，1 个月内开展专项监

测。

5.2.2监测实施与结果处理

1. 监测实施：

◦ HSE 管理部委托具有 CMA 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开展监测，全程跟踪（确认

采样点、记录作业状态）；

◦ 各业务部门配合：确保监测时作业正常（不临时停产）、无干扰（不移动设备），提

供作业时间记录；

1. 结果处理：

◦ 达标结果：HSE 管理部存档监测报告，更新《职业健康监测档案》，在公司公告栏 /
内网公示（不少于 5 个工作日）；

◦ 超标结果（如粉尘 TWA=10mg/m³＞8mg/m³）：

i. HSE 管理部 1 个工作日内告知责任部门，分析超标原因（如除尘设备故障、作业

时间过长）；

ii. 责任部门 3 个工作日内制定整改计划（维修设备、调整作息、增加防护），明确

时限（一般≤15 天，复杂问题≤30 天）；



iii. 整改完成后，HSE 管理部组织复核监测，确保达标；逾期未整改的，上报管理者

代表督办；

1. 结果应用：将监测结果作为危害控制措施优化依据（如超标区域增加排风）、职业健康培

训案例。

5.3职业病危害控制（整合新 4.3）

5.3.1工程控制措施（优先控制）

HSE 管理部联合各业务部门，针对不同危害因素制定工程措施，从源头降低危害：

1. 化学因素控制：

◦ 粉尘：仓储安装布袋除尘器（固定点）、高压喷雾降尘（移动点），焊接作业设置排

烟罩（风量≥1500m³/h）；

◦ 化学毒物：实验室安装通风柜（每小时换气≥12 次），清洗剂使用工位设置局部排风

罩，危化品存储区采用防爆储罐 + 气体报警器；

1. 物理因素控制：

◦ 噪声：车辆选用低噪声发动机（≤75dB）、安装消声器，高噪声设备（空压机）加装

隔音罩，操作区设置隔声间；

◦ 高温：夏季室外作业点搭建遮阳棚，仓库安装工业风扇，高温设备（如锅炉）设置隔

热层；

◦ 辐射：配电室安装电磁屏蔽网，员工操作位与设备距离≥1.5 米；

1. 生物因素控制：

◦ 餐厅：安装油烟净化器、紫外线消毒灯（每日消毒 1 次），食材生熟分开存储，餐具

高温消毒（≥120℃）；

◦ 实验室：生物样本密封存储，操作后用 75%酒精消毒台面，配备生物安全柜；

1. 工效学改善：

◦ 仓储：配备叉车、液压搬运车（减少人工搬运），搬运路线设置防滑地面；

◦ 办公：每 10 人配备 1 张可升降办公桌，设备操作位设置可调座椅（高度 45-
55cm）。

5.3.2管理控制措施

1. 制度与责任：建立职业病防治责任制，明确各部门 / 岗位控制职责，纳入绩效考核；

2. 作业管理：



◦ 优化作息：高风险岗位（焊接、粉尘）实行轮岗制（每次作业≤1 小时），夏季高温作

业避开 11:00-15:00；

◦ 作业规范：制定《粉尘作业操作规程》（上风向作业、避免扬尘）、《化学品使用规

范》（戴防护用品、禁止混合使用）；

1. 现场管理：

◦ 标识设置：在危害区域张贴警示标识（附录 E）、职业接触限值告知卡（如 “粉尘

TWA≤8mg/m³”）；

◦ 清洁维护：每日清理作业现场（粉尘、泄漏毒物），每周检查工程防护设施（如除尘

器滤袋）；

1. 人员管理：禁止职业禁忌证员工从事对应岗位（如哮喘患者不从事粉尘作业），定期评估

员工岗位适配性。

5.3.3个体防护措施（补充保护）

1. PPE选型与采购：

◦ HSE 管理部制定《职业健康 PPE 配备标准》（附录 C），明确岗位 PPE 类型（如粉

尘作业选 N95 口罩，噪声作业选降噪≥20dB 耳塞）；

◦ 行政部采购时验证产品合格证（如 LA 标识），优先选择环保、舒适型产品；

1. PPE发放与使用：

◦ 行政部按标准发放 PPE，建立发放台账（记录领用 / 更换时间），更换周期（口罩 1
周、耳塞 1 个月、防护服 1 年）；

◦ 各部门监督员工正确使用（如口罩贴合面部、耳塞塞入耳道），HSE 管理部每月检

查，未按要求使用的员工需重新培训考核；

1. PPE维护：指导员工维护 PPE（如口罩清洁、耳塞防丢失），损坏 / 过期及时更换，禁止

使用不合格 PPE。

5.4职业健康监护（整合新 4.4）

5.4.1监护类型与对象

HSE 管理部根据《职业病危害因素清单》及员工接触情况，制定《年度职业健康监护计

划》，明确：



监护类型 适用对象 实施时机 核心体检项目（附录

B）

上岗前监护 新入职 / 调岗至接触

危害因素岗位员工

入职 / 调岗后 1 个月

内

粉尘：肺功能 + 胸部

DR；噪声：纯音听

阈测试；毒物：血常

规 + 肝功能

在岗期间监护 持续接触危害因素员

工

粉尘（高风险）：每

年 1 次；噪声：每年

1 次；高温：每年 1
次

同上岗前 + 岗位特异

性项目（如高温：心

电图）

离岗时监护 解除劳动合同前的接

触危害因素员工

解除合同前 30 日内 同在岗期间，增加离

岗健康状况评估

应急监护 急性职业危害事件

（如危化品泄漏）接

触员工

事件发生后 24 小时

内

针对性项目（如毒物

泄漏：毒物特异性检

测）

5.4.2监护实施与结果处置

1. 体检组织：

◦ HSE 管理部选择具有职业健康检查资质的医疗机构，提前 1 周通知各部门及员工（时

间、地点、空腹要求）；

◦ 人力资源部协调工作安排，确保体检率 100%，未按时体检的员工需补检；

1. 结果处置：

◦ 正常结果：HSE 管理部告知员工，人力资源部存档至个人职业健康档案；

◦ 职业禁忌证：HSE 管理部 1 个工作日内通知人力资源部，3 日内将员工调离原岗位

（如听力损伤者调离噪声岗位），安排无对应危害的岗位；

◦ 疑似职业病：HSE 管理部 3 个工作日内上报当地卫生健康部门，协助员工向诊断机构

申请诊断，期间安排员工脱离接触岗位；

◦ 其他健康异常（如高血压）：建议员工就医，HSE 管理部跟踪康复情况，必要时调整

工作强度（如减少久坐）；

1. 结果告知：HSE 管理部一对一告知员工体检结果，严禁公开隐私信息；员工对结果有异议

的，协助申请复检（不同资质机构）。



5.5职业健康培训（整合新 4.7）

5.5.1培训对象与内容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时长 培训频次

新员工 / 调岗员工 职业病防治法规、岗

位危害因素、PPE
使用、应急处置

不少于 8 学时 上岗前 1 次

接触危害因素员工 危害控制新技术、案

例分析、应急技能更

新

不少于 8 学时 / 年 每年 1 次

管理人员（部门负责

人）

职业健康管理责任、

隐患识别方法、制度

执行

不少于 4 学时 / 年 每年 1 次

应急救援人员 急性危害处置流程、

急救技能（如催吐、

吸氧）

不少于 4 学时 / 年 每半年 1 次

5.5.2培训实施与考核

1. 培训方式：采用 “理论 + 实操” 结合（如 PPE 佩戴实操、应急演练），利用案例教学（如

粉尘超标导致尘肺）；

2. 考核评估：培训后组织考核（理论笔试 + 实操考核），考核不合格者需补考，直至合格方

可上岗；

3. 记录管理：人力资源部建立《职业健康培训记录》，存档培训课件、签到表、考核成绩，

保存期≥3 年。

5.6职业病诊断与处理（新增，整合新 4.6）

5.6.1诊断程序

1. 申请：员工疑似患有职业病时，向 HSE 管理部提出诊断申请，提供职业史、接触史；



2. 资料准备：HSE 管理部收集并提供诊断所需资料（工作场所监测报告、职业健康监护档

案、作业记录）；

3. 诊断实施：员工携带资料到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批准的诊断机构进行诊断，HSE 管理部

配合诊断机构调查；

4. 诊断结论：诊断机构出具《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明确是否患有职业病及种类。

5.6.2待遇保障与安置

1. 工伤保险：人力资源部在收到诊断结论后 15 日内，向社保部门申请工伤认定，确保员工享

受工伤保险待遇（医疗费用报销、停工留薪期工资）；

2. 治疗与康复：安排职业病患者到指定医疗机构治疗、康复，治疗期间保留岗位，待遇不

变；

3. 岗位安置：治疗终结后，HSE 管理部评估患者健康状况，人力资源部安排其从事适合的岗

位（如尘肺患者调离粉尘岗位），禁止安排重体力劳动；

4. 争议处理：员工对诊断结论或待遇有异议的，人力资源部协助通过劳动仲裁、法律途径解

决。

5.7职业健康档案管理（整合新 4.5）

5.7.1档案分类与内容

1. 企业职业健康档案（HSE 管理部负责）：

◦ 基础资料：公司基本情况（地址、岗位设置）、职业病防治责任制、管理制度；

◦ 监测资料：监测计划、监测报告、超标整改记录；

◦ 监护资料：年度监护计划、体检总结报告、职业病患病人名单；

◦ 培训与应急资料：培训记录、应急预案、演练记录、事故处理报告；

1. 员工个人职业健康档案（人力资源部负责）：

◦ 身份资料：员工身份证复印件、职业史（岗位变动记录）；

◦ 监护资料：上岗 / 在岗 / 离岗体检报告、应急体检报告；

◦ 诊断与治疗资料：职业病诊断证明书、治疗记录、康复评估；

◦ 防护记录：PPE 领用记录、培训考核记录。

5.7.2档案管理要求

1. 存储与保管：企业档案保存期≥10 年；个人档案终身保存（员工离职时，可复制带走）；



2. 查阅与保密：查阅档案需经 HSE 管理部 / 人力资源部负责人审批，仅限工作需要；严禁泄

露员工隐私信息；

3. 数字化管理：建立电子档案系统，备份档案数据，防止丢失（如硬盘 + 云端双备份）。

5.8应急管理（整合新 4.8）

5.8.1应急预案制定

HSE 管理部制定《急性职业病危害事件应急预案》，明确：

1. 应急组织：指挥组（管理者代表）、救援组（HSE 管理部 + 各部门）、医疗组（协调医疗

机构）；

2. 应急物资：急救箱（止血带、碘伏、解毒剂）、防毒面具、洗眼器、应急呼吸器、担架；

3. 专项处置方案：

◦ 化学毒物泄漏：封堵泄漏源→开启排风→疏散人员→佩戴防毒面具→清理泄漏物；

◦ 粉尘爆炸：灭火→疏散→防止二次爆炸→清理粉尘；

◦ 高温中暑：转移至阴凉处→物理降温→补充盐水→送医；

5.8.2应急准备与响应

1. 应急准备：

◦ 物资配备：在高风险区域（危化品存储区、焊接区）配备应急物资，每月检查完好

性；

◦ 演练：每半年开展 1 次应急演练（如模拟清洗剂泄漏），全员参与，演练后评估效

果，优化预案；

1. 应急响应：

◦ 事件发生：现场员工立即停止作业，撤离至上风向安全区，10 分钟内上报部门负责人

+ HSE 管理部；

◦ 启动预案：HSE 管理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救援（如封堵泄漏、急救），拨打 120
（必要时）；

◦ 现场保护：禁止无关人员进入事故区域，保留监测数据、残留物等证据；

◦ 后续处理：事件处置后 7 日内，HSE 管理部提交事故调查报告（原因、措施），更新

应急预案。

6支持性文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卫健委令第 5 号）

•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卫疾控发〔2013〕48 号）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 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

•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2 部分：物理因素》（GBZ 2.2）

•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

•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 29510）

• 《职业健康管理规范》

• 《公司职业健康管控要求》

• 《公司工伤保险管理规定》

7附录

附录 A：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计划表（整合新附录 A）

监测

年度

监测项目 监测

点

监

测

频

次

标准限值 监测方

法依据

责任

部门

上次监测

结果

整改

要求

（如

有）

2026 粉尘（总

尘）

仓储

搬运

点、

焊接

作业

点

每

半

年

1
次

TWA≤8mg/m³ GBZ/T
192.1

HSE
管理

部

6.5mg/m³
（达标）

无

2025 噪声（8
小时

TWA）

车辆

驾驶

位、

空压

机旁

每

年

1
次

≤85dB(A) GBZ/T
189.8

HSE
管理

部

88dB（超

标）

加装

隔音

棉，

9 月

复核



2025 溶剂汽油 设备

清洗

工位

每

年

1
次

TWA≤300mg/m³ GBZ/T
160.40

HSE
管理

部

150mg/m³
（达标）

无

2025 高温

（WBGT
指数）

夏季

室外

装卸

点

6-
8
月

每

月

1
次

≤27℃（轻体

力）

GBZ/T
189.7

HSE
管理

部

25℃（达

标）

无

附录 B：职业健康检查项目表（整合新附录 B）

接触危害因素 监护类型 必检项目 选检项目 检查周期

粉尘 上岗前 一般检查（身高、

体重、血压）、肺

功能、胸部 DR、
血常规、尿常规

结核菌素试验 1 次

粉尘 在岗期间 一般检查、肺功

能、胸部 DR、血

常规

肺 CT（疑似异

常时）

高风险：每年 1
次；低风险：

每 2 年 1 次

噪声 上岗前 / 在岗 一般检查、纯音听

阈测试（0.5-
8kHz）、耳镜检

查、心电图

声导抗测试 每年 1 次

化学毒物（溶

剂）

上岗前 / 在岗 一般检查、血常

规、肝功能

（ALT、AST）、

尿常规、溶剂汽油

代谢物检测

肝脾 B 超 每年 1 次



高温 上岗前 / 在岗 一般检查、血压、

心电图、血糖、肝

肾功能

电解质检测 每年 1 次

附录 C：个体防护用品（PPE）配备标准（整合新附录 C）

接触危害因

素

岗位 必备 PPE 类型 备选 PPE 类

型

更换周期 佩戴要求

粉尘 仓储搬运

工、电焊工

N95 防尘口罩

（LA 认证）

防尘面罩

（高粉尘

时）

1 周 贴合面部，

无漏气，每

4 小时更换

1 次

噪声 驾驶员、设

备维修工

防噪声耳塞

（降噪

≥20dB）

防噪声耳罩 1 个月 正确塞入耳

道，无松

动，作业时

全程佩戴

化学毒物 维修工、实

验室人员

防毒口罩（有

机蒸汽型）

防化手套、

防化服

口罩 1 周，

手套 2 周

口罩贴合，

手套覆盖手

腕，接触毒

物时佩戴

高温 室外作业人

员

防热辐射服、

遮阳帽

降温背心 1 年 作业时全程

穿着，保持

服装整洁

生物因素 餐厅工作人

员、实验室

人员

一次性医用口

罩、一次性手

套

防护眼镜 每日 1 次 接触食材 /
样本时佩

戴，使用后

丢弃

附录 D：职业健康监护档案目录（整合新附录 D）

一、企业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1. 企业基本情况（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接触危害因素岗位清单）；

2. 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报告（年度汇总、超标整改记录）；

3. 职业健康检查总结报告（年度体检率、异常率、处置情况）；

4. 职业病患病人名单（姓名、岗位、诊断结论、安置情况）；

5. 职业健康培训记录（培训课件、签到表、考核成绩）。

二、员工个人职业健康监护档案

1. 员工基本信息（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

2. 职业史与职业病危害接触史（岗位变动记录、接触时间）；

3.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应急）；

4. 职业病诊断与治疗资料（诊断证明书、病历、康复评估）；

5. 个体防护用品领用记录（领用时间、类型、更换）。

附录 E：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设置要求（整合新附录 E）

危害类型 警示标识名称 设置位置 设置要求 标识样式依据

粉尘 注意防尘 粉尘产生场所入

口、作业点旁

醒目位置（高度

1.5-1.8米），无

遮挡，2 个 / 100
㎡

GBZ 158

噪声 噪声有害 高噪声区域入

口、设备操作位

旁

入口处双侧设

置，字体≥20cm
GBZ 158

有毒物品 当心中毒 有毒物品存储

区、使用工位旁

与物品距离≤1
米，配备 MSDS
查阅处

GBZ 158

高温 注意高温 高温作业区域入

口、设备旁

夏季高温期增加

标识亮度，夜间

可反光

GBZ 158



生物因素 注意生物危害 实验室入口、餐

厅食材存储区

标识旁注明防护

要求（如 “戴口

罩”）

GBZ 158

8附则

8.1本程序由公司 HSE管理部 /质量安全环保部负责解释。

8.2本程序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有职业健康管理规定与本程序不一
致的，以本程序为准。

8.3本程序每年修订一次，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更新、公司业务变化
（如新增实验室）、职业健康事件整改需求调整。

8.4本程序未尽事宜，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及相关
法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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